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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教〔2022〕38 号

青田县教育局关于启用青田县

第二中学教育集团等印章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、成技校、局属事业单位，青田开大：

根据《中共青田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城区中

小学组建教育集团有关机构编制调整的函》（青编办[2022]6 号）

精神，现刻制“青田县第二中学教育集团”“青田县实验小学教育

集团”“青田县城东实验小学教育集团”印章各一枚，自发文之日

起启用。“浙江省青田县第二中学”“青田县实验小学”“青田县

城东实验小学”“青田县城西实验小学”“青田县塔山实验小学”

印章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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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印模

青田县教育局

2022 年 7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县府办，县委宣传部，县公安局，鹤城街道办事处，县新华书店。

青田县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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